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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师范学院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我院会计档案的科学管理，充分利用会计档案这一信息资源，发挥会计档 

案的作用，使会计档案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档案局《会 

计档案管理办法》、《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结合我院档案工作规章制度， 
特制订本办法。
一、会计档案的范围
会计档案是指在财务工作中形成被查考的专业资料，是记录和反映学院财会业务的 

重要史料和证据。包括已归档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财务报告等会计核算专业材
料。

具体包括:
1.会计凭证类：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汇总凭证、其他会计凭证。
2.会计账簿类：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固定资产卡片、辅助账簿、其他会计账

簿。

3. 财务报告类：月度、季度、年度财务报告，包括预算决算会计报表、附表、附 

注、其他文字说明、其他财务报告。
4. 其他类：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银行对账单，在职职工、退休职工工资发放册, 

其他应保存的会计核算专业资料，会计档案移交清册，会计档案保管清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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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釆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会计核算，除保留电子版会计档案外，还要保存打印的纸 

质会计档案。
二、 会计档案的日常管理
财务处由专人负责财务档案的日常管理工作。每月的会计凭证分类整理，按顺序 

排放。月末全而整理检查凭证顺序号是否齐全，检查记账凭证上印章是否齐全，根据凭 

证装订的要求将凭证装订成册。
三、 会计年度终了后会计账簿的整理与归档

年度终了，财务处各科室将当年形成的会计档案，按时间顺序、内容、数量、保管 

期限分别整理组卷。当年的会计档案，在会计年度终了后，由财务处保管一年，期满后， 
由财务处指定专人按高校财会归档有关要求编造清册移交院档案室统一保管。财务处应 

按期归档会计档案，不得自行封存。
四、 会计档案的调阅

1. 学院内部人员调阅会计档案时，应经本部门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同意，并由档案 

保管人员陪同调阅。
2. 外单位人员调阅会计档案应持有单位正式介绍信及可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并 

由分管院领导批准后由财务处工作人员带领办理借阅手续。
3. 调阅会计档案时，一般在档案室现场查阅。原件不得外借，特殊情况应经主管领

导批准。
4. 调阅会计档案人员不许在会计档案上做任何记录，严禁在会计档案上涂改、拆封 

和抽撤单据。
5. 调阅会计档案时，均应履行登记手续，并注意保密。

五、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
1.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分永久、定期两类。定期保管期限分为3年、5年、10年、 

15年、25年共5类。
具体包括：
序号 档案名称 保管期限 备注

会计凭证类
原始凭证 15年

15年记帐凭证
汇总凭证 15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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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账薄类
总账 15年 包括日记总账4

明细账 15年5

日记账 15年 现金和银行日记账25年6

固定资产卡片 固定资产报废淸理后5年7

财务报告类 包括各级主管部门
月、季度财务报告 3年 包括文字分析8

年度财务报告（决算) 永久 包括文字分析9

其他类四
会计移交清册 15年10

永久会计档案保管淸册11
会计档案销毁淸册 永久12

银行余额调节表 5年13

5年银行对账单14

2.对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及涉外的原始凭证，应单独立卷，并保管到结清债务时为
止。

3.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从会计年度终了后的第一天算起。
六、 会计档案的销毁

1.会计档案保管期满需要销毁时，由院档案室提出销毁意见，会同财务处及有关 

单位共同鉴定，严格审查，编制销毁清册。
2. 保管期满但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原始凭证或仍具有使用价值的凭证、资料，可延长 

保管期限，不得销毁，应当单独抽出立卷，保管到未了事项完结为止。单独抽出立卷的 

会计档案，应当在会计档案销毁清册和会计保管清册中列明。
3. 学院负责人在会计档案销毁清册上签署意见。
4. 销毁会计档案时，应由档案室、财务处、审计处及有关单位共同派员监销。
5. 监销人员在销毁会计档案前，应按照会计档案销毁清册所列内容清点和核对所要 

销毁的会计档案；销毁后，监销人员应在会计档案销毁清册上签名盖章，并将监销情况 

报告院领导。
七、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二O一一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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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财务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2011年4月14曰印发齐鲁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打字：杜娟校对：孙鲁平 共印1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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